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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 第四十三号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

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２０

０５年１０月２７日修订通过，现将修订后的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证券法》公布，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。 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７日 中华人民共和

国证券法 （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（空一格）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〉的决定》修正（空一格）2005年10月27

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） 

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证券发行 第三章 证券交易 第一节 

一般规定 第二节 证券上市 第三节 持续信息公开 第四节 禁止

的交易行为 第四章 上市公司的收购 第五章 证券交易所 第六

章 证券公司 第七章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第八章 证券服务机构 

第九章 证券业协会 第十章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第十一章 法律

责任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证券发行

和交易行为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

社会公共利益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制定本法。 

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股票、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

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，适用本法；本法未规定的

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的

规定。 政府债券、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，适用本法



；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有特别规定的，适用其规定。 证券衍

生品种发行、交易的管理办法，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

定。 第三条 证券的发行、交易活动，必须实行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的原则。 第四条 证券发行、交易活动的当事人具有平等

的法律地位，应当遵守自愿、有偿、诚实信用的原则。 第五

条 证券的发行、交易活动，必须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；禁止

欺诈、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。 第六条 证券业和银

行业、信托业、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、分业管理，证券公司

与银行、信托、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。国家另有规定的除

外。 第七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

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。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可

以设立派出机构，按照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。 第八条 在国

家对证券发行、交易活动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的前提下，

依法设立证券业协会，实行自律性管理。 第九条 国家审计机

关依法对证券交易所、证券公司、证券登记结算机构、证券

监督管理机构进行审计监督。 第二章 证券发行 第十条 公开

发行证券，必须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，并依法报

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；未

经依法核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。 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为公开发行： （一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； （

二）向累计超过二百人的特定对象发行证券； （三）法律、

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。 非公开发行证券，不得采用

广告、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。 第十一条 发行人申请公开

发行股票、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，依法采取承销方式的

，或者公开发行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实行保荐制度的其他证

券的，应当聘请具有保荐资格的机构担任保荐人。 保荐人应



当遵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，诚实守信，勤勉尽责，对发行

人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审慎核查，督导发行人规

范运作。 保荐人的资格及其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

机构规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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